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仁和区区级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说明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组织区级人民代表依法履行代表职责。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根据攀枝花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办法（攀人办〔2019〕
53 号文件）、仁和区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办法规定。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

支持方式概况。

一是区级人大代表履职补贴费。二是无职区级人大代表误工补

助、看望区级人大代表生病住院等费用。三是组织区级人大代表视

察和执法检查等经费。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

区十二届人大代表 155 名，1000 元/人/年标准执行，年初预算

15.5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仁和区区级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



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由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制定区人大代表活动方案，报请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通过后，按照活动方案进行实施。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

行。

根据代表活动方案开展了项目前期评估，申报内容符合客观实

际，申报项目合理可行。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按照2021年年初预算相关规定，我单位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项

目申报，2021年3月经攀枝花市仁和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

算的通知（攀仁财〔2021〕1号文件），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调整预算14.4万元，其中：直接拨付各乡（镇）、街办用于代表

活动费10.24万元，用于仁和区十三届人大代表及乡（镇）人大代换

届选举经费4.16万元。

2．资金到位。

区财政下达指标1.1万元。

3．资金使用。

实际使用资金1.1万元。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

度执行，及时处理账务，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

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由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

作制定区人大代表活动方案，按照活动方案要求实施。

（二）项目管理情况。

定期不定期的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自查。

（三）项目监管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各项支出符合专项资金使用要求。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调整预算追减10.24万元，直接拨付到12个乡（镇），1个街道办。

1.仁和镇1.92万元（24名代表）；2.前进镇0.64万元（8名代表）；3.

中坝乡0.48万元（6名代表）； 4.啊喇彝族乡0.64万元（8名代表）；

5.大田镇0.72万元（9名代表）；6.平地镇0.88万元（11名代表）；7.

大龙潭彝族乡1.12万元（14名代表）；8.太平乡0.4万元（5名代表）；

9.福田镇 0.32万元（4名代表）； 10.布德镇0.96万元（12名代表）；

11.同德镇 0.8万元（10名代表）； 12.务本乡0.48万元（6名代表）；

13.大河中路街办 0.88万元（11名代表）；14、金江镇1.04万元13



名，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转账拨付。调整预算4.16万元，用于仁

和区十三届人大代表及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经费。其余1.1

万，支付金江镇区人大代表活动费1.04万元（由于金江镇财政托管，

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直接支付），慰问区人大代表0.06万元。主要

完成情况：由各乡（镇）、街道办组织区人大代表开展活动，组织代

表视察、座谈，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开展人大代表述职活动、慰问

人大代表等活动。

（二）项目效益情况。

优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丰富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内容

形式，收集反映群众的意见建议，依法督促代表建议意见办理。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提高了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拓宽代表履职实践载体，155 名

区十二届人大代表全部向原选区选民进行述职。

（二）存在的问题。

预算执行管理有待加强；资金使用合规性需进一步完善。

（三）相关建议。

无。


